
中山市“信用+用水”报装业务应用流程

（2.0版）

为持续优化“获得用水”营商环境，根据《关于推出“信用+用水”模式进一步优化用水报装服务的函》，提升信用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能力，现拓宽“信用+用水”应用范围，为更多信用良好的用户提供更优质的供水服务，具体如下：

一、应用范围

用户在办理用水报装业务时，如符合以下条件时可采用信用承诺制方式办理业务，免于收取物业权属证明材料（如政府批文、住建证明、中标书、分包合同等）。

（一）用地性质为新供应（含划拨和协议出让）的公益公建设施用地，包括公用设施用地、文化设施用地、教育用地、体育用地、科研用地、社会福利用地和医疗卫生用地等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划拨或协议出让予镇街的标准厂房用地；协议出让的“三旧”改造产业项目用地。

（二）用水主体三年内无欠费、窃水、违约用水、失约等行为。

（三）用水主体无被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二、应用流程

（一）报装申请

1.用户可通过“中山公用水务”、“小榄水务”（小榄镇除东升片区范围）、“坦洲自来水”（坦洲镇范围）、“粤海水务服务”（横栏镇、三角镇范围）微信公众号及对应供水企业网上营业厅等线上服务渠道申请用水报装业务，签订《信用办水承诺书》（格式见附件2）。用户完成线上申请后，由供水企业工作人员通过“信用中国”网站系统查询调用用户电子信用报告，核实用水主体是否符合信用办受理条件。

2.对于符合信用办水受理条件的，供水企业工作人员现场核实用水地址是否具备通水条件。

4.对于符合通水条件的，供水企业工作人员上门装表通水，并通过 “信用中国（广东中山）”将《信用办水承诺书》向社会公开。

附件：1.“信用中国”网查询信用报告路径

信用办水承诺书

附件1
“信用中国”网查询信用报告路径

一、登陆“信用中国”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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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载/查看信用信息报告

三、查看相关信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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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信用办水承诺书

申请用水单位名称：                                  

申请用水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类型：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号码：                                          
我单位郑重承诺∶

一、所提供资料均合法、真实、准确和有效，不存在伪造证明材料、隐瞒实际情况、妨害供水企业或其他主体权益等情况。

二、用水地址对应物业权属为我单位合法使用，不存在违章、违建或其他违法情形及纠纷。

三、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依法用水，不窃水，不破坏、哄抢、盗窃供水设施。

四、自觉履行合同义务，诚信用水，不拖欠水费，不违约用水，做好自有产权界面用水设备、设施的运行维护。

五、若未遵守本承诺内容，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或合同约定承担相应责任，并自愿接受、承担终止供用水关系的处置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

六、本《信用办水承诺书》同意在“信用中国（广东中山）”网站向社会公开，并自愿承担违反本承诺的后果。
承诺人：             （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年      月     日
录入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下载/查看信用信息报告











